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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昊志机电 股票代码 30050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泳林 徐汉强

电话 020-62868399 020-62868399

办公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禾丰路68号 广州市黄埔区禾丰路68号

电子信箱 zqswb@haozhihs.com zqswb@haozhihs.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703,223,171.69 615,705,227.09 1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3,382,376.16 54,917,914.03 1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44,215,093.71 30,476,870.25 45.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008,577.08 23,509,543.49 2.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8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8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3% 4.88% 0.2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940,330,368.10 2,631,203,834.72 1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64,624,274.15 1,189,538,948.94 6.3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42,976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汤秀清

境 内 自

然人

28.34% 86,726,790 65,045,092 质押 46,347,600

汤丽君

境 内 自

然人

9.19% 28,114,650 0 质押 7,105,000

广州市昊聚

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3.62% 11,083,892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 外 法

人

0.54% 1,647,462 0 不适用 0

广州传山私

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传山红运 7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4% 1,357,200 0 不适用 0

肖泳林

境 内 自

然人

0.42% 1,291,577 968,683 不适用 0

张哲嘉

境 内 自

然人

0.39% 1,178,500 0 不适用 0

雷群

境 内 自

然人

0.38% 1,152,946 864,709 不适用 0

陈向红

境 内 自

然人

0.37% 1,140,000 0 不适用 0

郑丽娃

境 内 自

然人

0.34% 1,034,6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自然人股东汤秀清和汤丽君系姐弟关系，汤丽君系汤秀清的胞姐。

2、自然人股东汤秀清为广州市昊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并为广

州市昊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

3、除以上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汤丽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7,933,150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81,500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8,114,650股。

2、 公司股东广州传山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传山红运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665,800股， 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691,4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57,200股。

3、公司股东刘陆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1,002,800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02,8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本次激励计划拟向102名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826.20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预留91.8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含预留部分）

为6.5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

公告。

2024年7月3日至2024年7月15日，公司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7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4年7月23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4年8月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成

就，根据公司《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和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以2024年8月1日为首次授予日，以6.50元/股的价格向101名激

励对象授予818.38万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作废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肖泳林先生不再

符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将作废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53.30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5年7月2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①因公司已完成以公司总股本306,072,83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3元（含税）的权益分派方案，公司根据《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和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拟对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由6.50元/股

调整为6.45元/股。 ②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成

就，根据公司《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和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以2025年7月22日为预留授予日，以6.45元/股的价格向符合条

件的27名激励对象授予91.80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3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公司于2025年3月7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为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布局，公司拟与常熟丰之盛机械

科技有限公司合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湖南昊志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合资公司将重点进行直线导轨及相

关零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等。 截至目前，湖南昊志传动机械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

得由湘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8日和2025年3月15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3、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8日、2025年5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出租部分闲置房产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位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经

济区江东街6号、 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田园西路41号和广州市黄埔区禾丰路68号的闲置房产对外出

租。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和2025年5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相关公告。

4、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8日、2025年5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总股本306,072,83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5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

利人民币16,221,860.31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

度。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1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15日。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已于2025年7月15日实施完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2日、2025年5月16日和

2025年7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5、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

议案》，公司在现有组织架构上增设“资产管理部” ，根据公司战略目标和业务发展需求，对相关资产制

定发展规划及运营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相关公告。

6、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8日、2025年5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

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5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并同意公司、子公司为合并报表

范围内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

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和2025年5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报告期内，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岳阳市显

隆电机有限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限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的

保证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截至本报告期末，上述担保事项正常履行中。

7、公司分别于2021年12月14日和2021年12月3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昊志高端装备制造项目招商引资合同〉的议案》，

为持续推进公司的总体发展战略、扩大生产规模，同意公司子公司显隆电机与湘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湖南洋沙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昊志高端装备制造项目招商引资合同》（以下简

称“原合同” ），根据原合同约定上述项目分两期开发建设，其中“项目一期” 由显隆电机承担，截至目

前，该项目已完成建设、投产并正常运营中。经各方协商后，公司拟在“项目一期”的基础上继续实施“项

目二期” 。

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签署〈昊志高端装备制造项目招商引资合同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显隆

电机和控股子公司湖南昊志传动机械有限公司拟与湘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湖南洋沙湖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昊志高端装备制造项目招商引资合同之补充协议》，并由湖南昊志传动有

限公司实施“项目二期” 等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12月16日、2022年1月1日和2025

年3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8、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岳阳市显隆电机有限公司为公司与横琴华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展

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截至本报告期末，上述担保事项

正常履行中。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惠城环保 股票代码 30077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茹凡 王其龙

电话 0532-58657701 0532-58657701

办公地址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萧山路7号惠城广场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萧山路7号惠城广场

电子信箱 stock@hcpect.com stock@hcpect.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564,070,206.15 594,307,135.51 -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20,396.25 34,929,327.46 -8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762,105.21 30,798,858.64 -97.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0,688,047.39 34,532,138.44 -478.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8 -8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8 -77.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8% 2.65% -2.2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5,938,232,525.08 4,939,193,324.08 2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34,186,988.09 1,341,520,904.50 -0.5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16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新功

境内自然

人

26.49% 51,934,350 38,950,762 质押 22,270,000

青岛惠城

信德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73% 15,159,900 0 质押 9,095,500

张敏

境内自然

人

4.90% 9,609,700 0 质押 8,599,999

毛欣

境内自然

人

1.72% 3,373,119 0 不适用 0

孟亮

境内自然

人

1.69% 3,314,720 0 不适用 0

王亚君

境内自然

人

1.57% 3,079,900 0 不适用 0

李亚洲

境内自然

人

1.27% 2,486,527 0 不适用 0

王小萍

境内自然

人

1.16% 2,273,777 0 不适用 0

国联民生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4% 1,834,077 0 不适用 0

王道斌

境内自然

人

0.93% 1,815,04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青岛惠城信德投资有限公司为张新功控制的企业，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张新功

和青岛惠城信德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公司股东孟亮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3,098,140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16,580股，合计持有3,314,720股。

公司股东王亚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578,000股，通过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501,900股，合计持有3,079,900股。

公司股东王小萍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 通过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2,273,777股，合计持有2,273,777股。

公司股东王道斌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026,840股，通过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788,200股，合计持有1,815,04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可转换公司债

券

惠城转债 123118

2021年07月07

日

2027年07月06

日

12,387.16

第一年 0.50%

第 二 年

0.70%

第 三 年

1.20%

第 四 年

1.80%

第 五 年

2.50%

第 六 年

3.00%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73.94% 69.40%

流动比率 0.89 0.72

速动比率 0.62 0.4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65 5.8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76.21 3,079.89

EBITDA全部债务比 6.26 11.56

利息保障倍数 1.00 2.06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2.90 1.14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三、重要事项

1、可转换债券相关事项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7月26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2年1月13日至2027年7月6日。

2022年6月21日，因公司实施完成了2021年度权益分派，“惠城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7.11元/股调整为17.06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自2022年6月21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1）。

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惠城转债”的转股价格无需调整。

2023年7月24日，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上市，“惠城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7.06元/股调整为15.9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7月24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调整惠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

2023年8月29日，因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股份上市，“惠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5.99元/

股调整为15.9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8月29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调整惠城转债转股

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2）。

2024年5月27日，因公司实施完成2023年度权益分派，“惠城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5.93元/股调整为11.2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自2024年5月27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调整惠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

2024年11月12日， 因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股份上市，

“惠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1.29元/股调整为11.2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11月12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

资讯网上的《关于调整惠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1）。

2025年7月22日，因公司实施完成2024年度权益分派，“惠城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1.25元/股调整为11.1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自2025年7月22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调整惠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共计转换成“惠城环保” 股票11,735,595股，“惠城转债” 余额为123,871,600.00元人民币（即1,238,716

张）。

2、股份回购相关事项

公司于2024年2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本数）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股

份，并在未来根据公司实际情况、选择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为60.00元/股，回购期限为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06）。

2024年5月27日，因公司实施完成2023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将由不超过人民币60.00元/股（含本数）调整为

不超过人民币42.84元/股（含本数），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自2024年5月27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

公司于2024年12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42.84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30.00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

限自2024年12月13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119）。 经董事会审议，回购资金增加自筹资金。 公司取得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贷款承诺函，承诺贷款金额为人民币

伍仟陆佰万元，贷款用途为股票回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120）。

截止2025年2月5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实施期限届满，且已实施完成。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回购公司股份1,204,9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6146%；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98.5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35.66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60,108,292.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3、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并于2024年7月15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

（含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58,197,099股（含本数）股票。 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85,000.0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

行费用后用于石油焦制氢灰渣综合利用项目（二阶段）、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环保资源综合利用一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2025年2月2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 《关于受理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的通知》（深证上审〔2025〕32号），并于 2025�年 3�月 1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020010号）。 公司于2025年4月8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回复《关于受理青岛惠

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知》所提出的问题。

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4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延长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

长授权董事会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5年7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上述相关议案，公司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中募投项目之一“石油焦制氢灰渣综合利用项目（二阶段）”的项目名称、实施

主体、实施地点进行调整，并延长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相关事宜的有效期，有效期自原期限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

第一节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1、公司2025年回报股东特别分红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5000元（含税）。以

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0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测算，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9,797,833.10元

（含税）。 2025年回报股东特别分红方案已实施完毕。

2、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5000元（含税）。以本

报告日公司总股本扣除截至2025年7月25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2,865,953,

680股为基数测算，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3,083,788.00元（含税）。 如自2025年7月25日起至实

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即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后）的总股本发生变动

的，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进行分配，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交所 药明康德 603259 不适用

H股 联交所 藥明康德 0235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远舟 费夏琦、王丽

电话 +86�(21)�2066-3091 +86�(21)�2066-3091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富特

中路288号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富特

中路288号

电子信箱 ir@wuxiapptec.com ir@wuxiapptec.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83,823,779,902.24 80,325,824,408.75 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9,911,708,305.03 58,632,715,174.37 2.1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0,799,281,882.46 17,240,918,263.02 20.64

利润总额 9,907,416,557.97 5,049,553,770.35 0.9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560,882,627.56 4,239,822,013.11 10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82,126,598.19 4,413,927,157.98 26.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430,981,531.70 4,966,294,187.37 49.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3.93 7.62 增加6.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01 1.46 106.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99 1.45 106.21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注1） 235,51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注2）

境外法人 13.4747 387,023,887 0 未知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3） 境外法人 10.4984 301,537,616 0 无 0

G&C�VI�Limited 境外法人 4.9793 143,015,795 0 无 0

G&C�IV�Hong�Kong�Limited 境外法人 3.6427 104,626,051 0 无 0

北京中民银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嘉兴宇祥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其他 3.0316 87,074,568 0 无 0

G&C�V�Limited 境外法人 2.5453 73,105,843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059 48,997,788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

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026 46,029,135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

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517 44,568,027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沪深300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281 41,019,093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G&C�VI� Limited、G&C� IV�Hong� Kong�

Limited、G&C�V�Limited、 北京中民银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嘉兴

宇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1：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235,515户，其中：A股235,455户，H股登记股东60户。

注2：HKSCC� NOMINEES� LIMITED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是代表多个

客户持有。

注3：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沪港通人民币普通股的名义持有人。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259证券简称：药明康德公告编号：临2025-050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张远舟先生的书面申请报告，张远舟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职务。 相关辞任报告

自送达本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

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张远舟 董事会秘书

2025年7月

28日

2026年5月30

日

工作调整 是

董事会与证

券合规办公

室高级主任

否

二、离任后的工作安排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于2025年7月2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及公司秘书的议案》，经本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韩敏女士担任本公司董事

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同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

张远舟先生已按照本公司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其离任董事会秘书职务不会对本公司正常工作和

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本公司董事会谨此就张远舟先生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为本公司所做出的贡献深表谢意。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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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5000元（含税）。

● 此次利润分配方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享有利润分配权（即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

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截至2025年7月25日，公司正在实施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方案。 若自2025年7月25

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即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后）的总股本

发生变动的，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进行分配，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 此次利润分配方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截至2025年6月30日，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上半年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合并口径）为人民币8,560,882,627.56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1,136,063,767.07元。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5000元（含税）。 以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扣除截至

2025年7月25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2,865,953,680股为基数测算， 共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1,003,083,788.00元（含税）。 如自2025年7月25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

司享有利润分配权（即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后）的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

的原则进行分配，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此次利润分配方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股东大会授权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

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在满足中期分红条件、上限限制的前提下，论证、制定并实施公司2025年度中期分

红方案。

（二）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7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利润分配方案。 此次利

润分配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

分红方案的议案》。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审核并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的经营及财务状况、经

营业绩、发展前景和未来增长潜力，平衡公司长远经营发展以及与股东分享公司经营成果的利益，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股东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 因此，同意此次利润分配方案。

三、相关风险提示

此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

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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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5年7月14日向本公司

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于2025年7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12人，实际出席董事12人，会议由董事长Ge� Li

（李革）主持。本次董事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无锡药明康德新

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关于召开董事会会议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摘要及2025年半年度业绩公告的议案》

同意《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公告》的相关内

容。

上述议案已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相关内容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

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

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2025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合并口径）为人民币

8,560,882,627.56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136,063,767.07元。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同意如下2025年中期利润分

配方案：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5000元（含税）。 以目前公司总股本扣除截至2025

年7月25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2,865,953,680股为基数测算， 共计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1,003,083,788.00元（含税）。 如自2025年7月25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享

有利润分配权（即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后）的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

则进行分配，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上述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属于本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范

围，公司将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两个月内完成派发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关于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增选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增选MinzhangChen（陈民章）博士为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采纳董事进行证券交易的通知及确认书及委任指定董事以收取及确认通知的

议案》

同意采纳《证券交易通知书》，及由公司董事长Ge� Li（李革）博士或独立董事Christine� Shaohua�

Lu-Wong（卢韶华）女士在董事会要求的期限内确认收到相关通知并决定是否批准作出有关证劵（指

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证券，下同）交易的《证券交易确认书》；但董事长或指定董事不得批准其

本人的证券买卖，董事长买卖证券的，需由指定董事批准，指定董事买卖证券的，需由董事长批准。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及公司秘书的议案》

同意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公司秘书，同意聘任韩敏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同意聘任韩敏女士为公司秘书、负责与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沟通的授权代表及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条例》定义的公司授权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生效。 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韩敏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证书， 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其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上述董事会秘书聘任事项已经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相关内容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变

更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进展情况的议案》

同意《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进展公告》的相关内

容。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5年

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进展公告》。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附件：韩敏女士简历

1977年1月出生，硕士，中国国籍。 拥有超过十年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经验以及超过十年的A股及

H股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经验，在证券投资、风险控制、上市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相关事务方面拥

有深厚的专业能力与丰富的实务经验。

截至本公告日，韩敏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其与本公司的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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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进

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药明康德” ）为践行“以投资者为本”

的发展理念，提升上市公司经营质量、规范治理运作水平，促进上市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增强投资者回

报，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公司结合自身发展愿景与战略、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制定了2025年度提质

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现将2025年上半年度公司落实该行动方案的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聚焦主营业务，保持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为全球医药及生命科学行业提供一体化、端到端的新药研发和生产服务，在亚洲、欧洲、北美等

地均设有运营基地。 药明康德通过独特的“CRDMO”业务模式，不断降低研发门槛，助力客户提升研发

效率，为患者带来更多突破性的治疗方案，服务范围涵盖化学药研发和生产、生物学研究、临床前测试和

临床试验研发等领域。

过去20年，尽管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公司始终保持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2025年上半年，面对复杂的全

球局势与经济环境，公司的运营管理、商业模式等各个方面持续保持迭代，公司2025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

入人民币208.0亿元，同比增长20.6%，其中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人民币85.6亿元，同比增长10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人民币55.8

亿元， 同比增长26.5%。 截至2025年6月末， 公司持续经营业务在手订单人民币566.9亿元， 同比增长

37.2%。

公司预计2025年持续经营业务收入重回双位数增长，增速从10-15%上调至13-17%。公司预计全年

整体收入从人民币415-4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425-435亿元。 公司将持续聚焦CRDMO核心业务，持续

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二、坚持科技创新，提升服务能力

公司不断运用新的科学技术，赋能医药研发创新，帮助客户将新药从理念变为现实。公司的服务能力

和规模在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公司独特的一体化CRDMO业务模式，有助于公司迅速产生行业洞见，更好

预测行业未来的科技发展及新兴研发趋势，及时捕捉新的发展机遇，持续驱动公司长期发展。伴随着新技

术、新机理、新分子类型的不断突破，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公司拥有了多项行业领先的技术和能力。公

司原料药平台继续提高流动化学、酶催化、结晶和颗粒工程工艺研究等方面的研发能力。制剂平台能力已

从口服制剂拓展至无菌注射制剂，并持续进行难溶性药物的制剂工艺研究以及喷雾干燥、热熔挤出、脂质

纳米粒等新型技术的开发应用。此外，公司已具备全面的高活药物研发及生产能力，提供从原料药到制剂

的端到端服务，涵盖口服及注射剂。 公司WuXi� TIDES平台能力进一步提升，并充分利用薄膜蒸发、切向

流过滤（TFF）/沉淀，连续流纯化等创新技术，能为寡核苷酸、多肽及相关化学偶联药物提供覆盖药物发

现、CMC研究及生产的一站式服务。 展望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于多肽药、寡核苷酸药、靶向蛋白降

解技术（PROTAC）、偶联药物等各类新分子类型的服务能力赋能全球医药创新。

公司加速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多地设施的设计与建设，持续提升能力和规模，并不断提升资产利用效

率，以更好满足客户需求。公司持续推进小分子产能建设，2025年3月，常州及泰兴原料药基地均以零缺陷

成功通过FDA现场检查；预计公司2025年底小分子原料药反应釜总体积将超4,000kL，多肽固相合成反

应釜总体积将提升至超100,000L。 公司持续推进美国米德尔顿基地建设，计划于2026年末投入运营。 新

加坡研发及生产基地已于2024年正式开工建设，基地一期计划于2027年投入运营。

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行业和客户对于高质量的能力、产能和服务的需求在持续增加。 公

司为全球医药及生命科学行业提供一体化、端到端的新药研发和生产服务，公司将持续加强自身能力和

规模的建设，提升经营效率，为客户提供极致服务，造福全球病患。

三、长期保证稳定现金分红，主动落实股份回购方案

公司在持续投入技术与产能建设的同时，实施积极、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

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自2018年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以来，公司每年现金分红总

额均达到该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0%，公司已完成现金分红金额累计达到约人民币130亿元，无

论是分红比例和分红金额均位列行业头部。2025年上半年，为加大股东回报，公司首次进行特别分红约人

民币10亿元（该分红已于2025年5月完成）；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分红频次，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和获得

感，公司董事会已审批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拟共计派发现金红利约人民币

10亿元。

除现金分红以外，为维护公司价值和股东权益，公司2024年完成4次合计价值超过人民币40亿元的

股份回购注销（其中包括A股回购3次合计人民币30亿元，H股回购1次约港币12.88亿元），并通过受托人

在公开市场完成价值港币10亿元的H股股票购买，以用作2024年核心员工股权激励。 2025年上半年，公

司已完成人民币10亿元的A股回购注销， 另有回购总额人民币10亿元的A股回购方案正在实施过程中，

并通过受托人在公开市场完成价值港币25亿元的H股股票购买， 以用作2025年核心员工股权激励。 从

2024年至2025年上半年，公司已累计回购（含H股受托人购买）股份159,517,995股，占截至目前公司总

股本的5.6%；累计注销股份97,046,685股，占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的3.4%。 公司的回购及注销金额均排

名A股上市公司前列，在彰显公司信心的同时，也在用真金白银维护公司价值和股东权益。

2025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为投资者提供连续、稳定的现金分红，实施股份回购方案，落实“长期、稳

定、可持续”的股东价值回报机制。

四、公司致力于长期可持续发展

2024年，药明康德正式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承诺支持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并致力将

这些原则融入到公司的战略、文化和日常运营中。作为创新的赋能者、值得客户信赖的合作伙伴以及全球

健康产业贡献者，公司始终系统地响应国际客户等利益相关方对气候行动与负责任供应链的期待。目前，

公司温室气体减排近期目标已成功通过科学碳目标倡议 （SBTi） 审核认证， 并加入制药供应链倡议

（PSCI），成为PSCI供应商合作伙伴。 公司将通过一系列的举措，持续提升温室气体管理和供应链管理体

系，并在此过程中引入更高标准。通过持续完善的披露机制，公司全面展示了目标、举措及进展，并连续多

年获得了全球权威可持续发展评级机构（如MSCI、CDP、EcoVadis等）的高度认可。 未来，在深耕业务、

砥砺前行的同时，公司将进一步深化价值链的协同合作，积极履行对利益相关方的承诺，为社会创造更大

的价值。

五、坚持规范运作，优化公司治理

2024年底至2025年上半年公司紧跟监管要求，对照监管新规启动内部制度梳理工作，并将审慎完善

内部相关制度，确保公司治理符合最新监管要求的同时，内部治理体系能够实现平稳过渡。 公司将不断完

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

使职权，作出科学、迅速和谨慎的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独立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并确保

审计委员会独立有效地行使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的监督权和检查权，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

保障。

2025年下半年，公司拟将梳理后的内部制度提交公司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审议，确保内部制度与外

部规则的有效衔接。 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并确保遵守其运营地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最新法律法规和政策要

求，持续推进公司治理制度体系建设，加强董监高等关键管理人员相关制度培训学习，提高制度执行力，

同时充分发挥独立董事作用，强化履职保障，提高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高效性和前瞻性。

六、坚持管理层、核心员工与公司和股东的风险共担及利益共享的约束机制

近几年，公司通过受托人在市场内以当时现行价格购买H股股份的方式实行H股奖励信托计划（不

会稀释现有股东权益），并坚持将授予条件与公司经营业绩指标挂钩，以强化管理层、核心员工与公司和

股东的风险共担及利益共享。2025年4月，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

划》。 根据《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该计划的选定参与者仍继续以公司于2025年实现的营业收入达

到目标金额作为授予条件，若授予条件未达成，向选定参与者授予的对应所未达成的授予条件部分的奖

励自始无效；如授予条件达成，在未来分期归属时，仍设置了包括选定参与者个人考核结果等指标作为归

属条件。 通过该等奖励授予和归属条件的多重设置，公司不断强化并始终坚持管理层、核心员工与公司和

股东的风险共担及利益共享的约束机制。 2025年6月， 受托人根据公司指示通过市场内交易方式完成

《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基本授予条件及附加授予条件项下合计25亿港元H股股票的购买。

公司将持续评估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具体举措，继续聚焦主业，以稳健的经营和财务表现，回

报投资者，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

本次行动方案是基于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做出的， 方案所涉的公司规划及未来预测等系前瞻性陈述，

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承诺，可能会受到行业发展、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

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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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5年7月14日向本公司

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于2025年7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 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Harry�

Liang� He（贺亮）主持。本次监事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关于召开监事会会议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摘要及2025年半年度业绩公告的议案》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无锡药明康德新

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

业绩公告》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格式和内容符合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和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1月至6

月经营管理和财务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作出本决议

之前，未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存在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因此，同意《无锡药明康德新

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公告》的相关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

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

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的经营及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发

展前景和未来增长潜力，平衡公司长远经营发展以及与股东分享公司经营成果的利益，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股东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

发展。 因此，同意该分配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关于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7月29日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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